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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辦法 

第 一 條 為保障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避免承攬商因不了解作業場所應

注意之安全衛生事項，引起其災害，造成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承攬商員工

之傷亡及財產之損失，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二十八條規定辦

理，釐訂承攬商有關安全衛生之權利與義務，作為承攬商管理之依據，

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定義： 

一、承攬：謂由雙方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 

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二、承攬商：承攬本校工程或作業之負責人或指定代表人。 

三、請購單位:申請本辦法第三條所列各款請購之單位或個人。 

四、採購單位:負責辦理本辦法第三條所列各款採購之單位或個人。 

(一) 由總務處採購組辦理採購發包者，採購單位為總務處採購

組。 

(二) 依本校採購規定授權單位或個人自行採購者，採購單位為授

權自行採購之單位或個人。 

第 三 條 本辦法應管理包含下列進入本校施工之承攬商：

一、簽訂工程合約或工程訂單之廠商。 

二、簽訂機器與儀器訂單之廠商。 

三、安裝或維修機儀器設備之廠商。

四、環境清潔之外包廠商。 

五、各項設施之維護及保養廠商。 

六、因緊急施工需要之工程施工廠商。 

七、其他需要有人員在本校之校區內進行高架、高空工作車、動火、吊

掛、局限空間、活電及停電作業或其他具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作業

之勞務作業及運送貨物等之廠商。 

第 四 條 權責： 

一、請購單位: 

(一) 應於施工前要求工作場所管理人與承攬商協調確認各項危害

因素防止對策等注意事項後，要求簽署「承攬商安全衛生承

諾書」（附件一）。且估價需包含相關安全衛生維護費用。 

(二) 督導承攬商工作期間之一切安全衛生管理，若有必要時得邀

請相關單位召開協議組織會議。 

(三) 施工區域環境管理及暫存區使用審核。 

(四) 承攬商於本校範圍內進行高架、高空工作車、動火、吊掛、

局限空間、活電及停電或其他具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作業之

勞務、運送貨物等作業時，要求佩帶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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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之臨時工作證，若無佩帶禁止施工。 

(五) 如施工區域有其他單位管理者，請購單位應與管理單位確認

前述一~四款之規定事項。 

二、工作場所管理人: 

承攬作業施作場所之管理人，提供工作場所環境危害因素，並於施工前

告知承攬商。 

三、採購單位: 

(一) 應告知承攬商於本校範圍內進行高架、高空工作車、動火、

吊掛、局限空間、活電及停電或其他具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作業之勞務、運送貨物等作業時，應於施工前 3-7 天簽署 

「具危害性作業之承攬商管制作業申請單」（附件二），送

交本校環境安全與衛生中心備查。 

四、環境安全與衛生中心： 

(一) 「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及「具危害性作業之承攬商管制

作業申請書」放置於環境安全與衛生中心網頁，供下載簽 

署。 

(二) 提供承攬管理相關資訊與職業安全衛生技術諮詢。 

(三) 核發於本校範圍內工作所進行之高架、高空工作車、動火、

吊掛、局限空間、活電及停電或其他具危險性的機械或設備

作業勞務、運送貨物等具危害性管制作業之臨時工作證。 

(四) 進行具危害性承攬作業定期與不定期之稽核作業及突發事件

之協調與處理，必要時得以警告或命令停工加以改善，並知

會業務管理單位。 

五、警衛： 

(一) 在警衛室設置 QR Code 登錄機制，所有施工承攬商，進入校

園施工當天須登錄進入及離開時間；管制性作業另需依第六

條規定至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申請臨時工作證。 

(二) 於校園巡視時發現承攬商進行具危害性承攬作業時，無佩帶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核發之臨時工作證，應禁止其施工，並

通知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處理。 

六、承攬商:對承攬部分應負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責任，再承攬 

時亦同。 

第 五 條 年度合約、合作承攬商可於年度委託案簽約時完成簽署「承攬商安全衛

生承諾書」後，該年度內無須個案辦理。唯涉及高架、高空工作車、動

火、吊掛、局限空間、活電及停電或其他具危險性的機械或設備作業勞 

務、運送貨物等具危害性之管制作業，仍需逐案填具「具危害性作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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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攬商管制作業申請書」；若有作業特性或作業場所異動情形，承攬商 

應重新簽署「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 

第 六 條 具危害性之管制作業承攬商入校施工前 3-7 天應完成填具「具危害性

作業之承攬商管制作業申請書」；施工當天需至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

心申請臨時工作證（需押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身份證、駕照、健保卡

等）並繳交相關申請單及證件，方可施工，施工完畢後需將臨時工作證 

繳回，若未繳回或遺失則視情況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罰款。 

第 七 條 進入本校內施工具危害性之管制作業承攬商，若未先報備申請臨時工作

證，經本校警衛巡邏或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人員巡查時發現廠商未經領

取臨時工作證者；將當場禁止其施工，並立即通知請購單位處理後續問 

題。 

第 八 條 本校與承攬商、再承攬商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本校請購單位應設置協議組織並採取下列必要措施，執行記錄應保存三

年。 

一、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第 九 條 本校請購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商共同作業，而本校教職員工未參

與共同作業時，本校請購單位應指定承攬商之一辦理本辦法第八條之業 

務。 

第 十 條 作業期間若發生職業災害，承攬商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 

施，並通報本校請購單位與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若發生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所稱重大職災，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 

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承攬商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第十一條   承攬商進行作業時，有危及本校教職員工生安全與健康之情形，本校得 

處以罰款、逕行扣款、中止或解除合約。 

第十二條   承攬商應確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與本辦法，妥為規劃作業，

若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造成災害或導致本校損失者，本校 

得追究肇事責任並要求承攬商負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同一承攬作業，其作業期間得延長至完工驗收為止，延長期間承攬商仍 

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與本辦法。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明訂者，適用政府頒訂之其他法令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 

第十 五 條 本辦法經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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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附件一 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 

附件二 具危害性作業之承攬商管制作業申請單 

※修正記錄： 100 年 06 月 22 日 99 學年度第 4 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 年 08 月 18 日 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03 月 10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年 05 月 12 日 第 12 屆第 36 次董事會緩議 

 103 年 06 月 16 日 第 12 屆第 37 次董事會建議 

 103 年 09 月 3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03 年 11 年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24 日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1 日 1032103919 號簽請校長 

核定，103 年 12 月 15 日公告) 

 107 年 12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08 年 04 月 16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 年 04 月 25 日 第 14 屆第六次董事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06 日 1082101110 號簽請校長 

核定，108 年 05 月 07 日公告) 

 109 年 12 月 2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10 年 04 月 12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 年 04 月 22 日 第 14 屆第十八次董事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10 年 05 月 04 日 1102100981 號簽請校長 

核定，110 年 05 月 05 日公告) 

 110 年 12 月 30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11 年 04 月 1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 年 04 月 28 日 第 14 屆第 23 次董事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01 日 1112101235 號簽請校長 

核定，111 年 06 月 02 日公告) 

 112 年 01 月 1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 年 04 月 17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12 年 04 月 18 日 1122100952 號簽請校長 

核定，112 年 04 月 21 日公告) 

 112 年 09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 年 12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秘書室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 1122103543 號簽請校長核定，112 年 

12 月 29 日公告) 
 1 1 4年 1 2月 1 6日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 1 5年 0 3月 3 0日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15 年 04 月 01 日 1152100899 號簽請校長

核定，115 年 04 月 07 日公告) 

 


